
1.符合「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」
2.基地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逾一般
街廓75%/危險建築物50%或門牌戶數逾一般街廓75%/
危險建築物50%。
3.未與潛在廠商及實施者簽訂協議書或同意書。

桃園市受理民間申請公辦都市更新專案計畫辦理流程

方案初評說明會

1名所有權人(申請人)提出申請

本府(住宅發展處)受理申請，
檢核申請資格及意願書

不符申請資格

得補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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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階
段
：
受
理
申
請

符合申請資格並擇定辦理

本府(住宅發展處)
辦理第二階段意願調查

危險建築物：同意未達75%

一般街廓：同意未達80%

不續行
本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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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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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徵求實施者或出資
者

公辦都更

不續行
本計畫

2次招商不成

招商成功

第
三
階
段
：
招
商

與實施者或出資者簽約

計畫擬定、報核、審議、核定、重建、交屋

第
四
階
段
：
規
劃
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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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2、21條辦理

危險建築物：同意逾75%

一般街廓：同意逾80%

附件一


